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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船舶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

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

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

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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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起息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当前利率

（%）

还本付息

方式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16中船 01 136774.SH 2016-10-18 2021-10-18 7,554.40 2.95

每年付息 1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16中船 02 136775.SH 2016-10-18 2023-10-18 550,000.00 3.17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19中船 03 155462.SH 2019-07-11 2023-07-11 200,000.00 3.20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

20中船 01 163276.SH 2020-03-16 2023-03-16 200,000.00 2.95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20中船 03 163500.SH 2020-04-28 2023-04-28 300,000.00 2.38

公司债券挂牌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公司债券附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可

交换条款等特殊条款的，报告期内相关条款

的执行情况（如适用）

16中船 01：本期公司债券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2019年 9月执行相关条款，截止目前债券余额为 7,554.40万元。

16中船 02：本期公司债券附第 5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报告期内尚未执行相关条款情况。

19中船 03：本期公司债券附第 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报告期内尚未执行相关条款情况。

20中船 01：本期公司债券未设置相关特殊条款。

20中船 03：本期公司债券未设置相关特殊条款。

二、 重大事项

（一）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背景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

限公司重组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19〕100号），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中国

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工业集团”）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集团”）实施联合重组，新设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船舶集团”），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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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中船工业集团和中船重工集团

整体划入中国船舶集团（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二）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情况

本次重组实施前，中船工业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国务院国资委（100%控股）。

本次重组实施后，中船工业集团的控股股东由国务院国资委变更为中国船舶

集团（100%控股），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为国务院国资委100%控股，成立于2019年11月8日，

注册资本为11,000,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 （一）国务院授权管理范围

内的国有资产投资及经营、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二）承担武器装备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服务保障业务。（三）船舶、海洋工程以及海洋运输、海洋开

发、海洋保护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修理、租赁、管理业务。（四）动力机

电装备、核动力及涉核装备、智能装备、电子信息、环境工程、新能源、新材料、

医疗健康设备以及其他民用和工业用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及其销售、维修、

服务、租赁、管理业务。（五）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国家

专项规定除外）。（六）成套设备及仓储物流，油气及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和

投资管理，船舶租赁业务，邮轮产业的投资管理。（七）勘察设计、工程承包、

工程建设、建筑安装、工程监理业务，军用、民用及军民两用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技术培训业务的投资与管理。

股权变更相关工商变更事宜将于近期完成。

三、 重大事项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变更，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偿债能力不造成不利影

响。

发行人承诺所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发行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

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16中船01”、“16中船02”、“19中船03”、“20中船

01”和“20中船03”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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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上述公司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上述公司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

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